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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重申桃園區高中高職免試入學作業要點得採計學生縣外志

願服務學習時數，惟學校端於審核時得請相關個人或單位

提供佐證資料，俾利覈實核予時數認證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桃園區高中高職入學推動工作小組第9次會議決議辦

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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